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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：提供本校申請學程設置作業程序。 

2.依據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。 

3.適用：本校各開課單位。 

4.使用表單：學程規劃書。 

5.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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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由參與之教學單位共同組成

「學分學程委員會」，委員會成員至

少三人，並由所屬學院院長或學程

委員會推舉委員 1人擔任召集人，

如為跨學院學程則由相關學院院長

互推一人擔任之，負責協調、推動

及檢討各項業務，並適時修訂及調

整課程內容。 

 

各開課

單位 

 學程之課程規劃以二十學分至三

十學分為原則，規劃單位應將學程

委員會通過之學程規劃書，送相關

學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，並提請

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學程規劃

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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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開課

單位 

 學程得依需要規定修習者繳交學

分費、實驗實習材料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滿各學程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

及格者，得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

發學分學程結業證明書；經審核無

誤並簽請校長同意後，由學校發給

學分學程結業證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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